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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通則 

一、使用機構範圍 

(一)總代理人。 

(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

簡稱投信投顧公會）  

(三)中央銀行。  

(四)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主管機關）。  

二、作業環境 

(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以 web

－ base 建置「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網址：

www.fundclear.com.tw），區分資訊申報、資訊公告

及資訊傳輸暨款項收付等三個作業平台。  

(二)總代理人透過單一介面「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資

訊申報平台」 (以下簡稱申報平台 )輸入申報公告資

訊；主管機關、中央銀行及投信投顧公會可自該平

台查詢或列印各境外基金申報公告資訊。  

(三)總代理人輸入申報平台之應行公告事項，本系統配

合傳輸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公告平台」

(以下簡稱公告平台 )，提供投資大眾透過網際網路查

詢相關資訊。  

(四)作業環境須使用作業系統 Window98 以上， IE 瀏覽

器 6.0 版以上及 Adobe Reader 7.0 版以上。  

(五)申報平台之系統開放時間為每日 7:00～21:00（不含

例假日）。  

(六)公告平台之系統開放時間為 24 小時。  

三、安全控管作業 

(一)為管控作業權限，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須以使用

者代號、密碼及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臺網公司）認證之證券暨期貨相關單位共用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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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識別身分。  

(二)使用機構初次申請使用本系統時，應向集保結算所

登錄授權使用者代號、密碼及臺網憑證代碼；授權

使用者新增／註銷或臺網憑證新增／廢止，應向集

保結算所變更原登錄資料。  

(三)使用機構於本系統自行設定一至數組之一般使用者

代號及密碼時，應依公司內部控制程序妥善管理使

用人員識別碼及密碼，以維護系統作業安全。  

(四)本系統線上資料傳輸採 SSL 加密機制。  

四、系統使用異常之處理 

(一)使用機構無法正常登入或使用本系統時，應通知集

保結算所共同查明原因。  

(二)屬使用機構電腦設備故障或網際網路線路中斷者，

應由使用機構儘速通知公司電腦人員排除問題；若

無法及時修復者，應洽借他處可連接上網之個人電

腦或至集保結算所借用電腦設備，使用已設定之使

用者代號、密碼及臺網憑證執行相關作業。  

(三)屬集保結算所系統發生異常或網際網路線路中斷

者，由集保結算所儘速排除故障或以備援線路恢復

連線後，通知使用機構執行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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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使用機構登錄作業 

一、基本資料建置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首次申請使用本系統登入申報平台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首次申請使用本系統，須檢具下列申請書件，

加蓋於經濟部登記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或其他登記之

法人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登錄「授權使用者代號」

及「初始密碼」： 

（1）境外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一份。  

（2）境外基金申報暨公告資訊傳輸系統使用契約書

一式二份（主管機關、中央銀行及投信投顧公

會免簽）。  

（3）印鑑卡一式二份。  

（4）公司登記證明文件首頁影本（主管機關、中央

銀行及投信投顧公會免附）。  

２、使用機構申請設定之「授權使用者代號」及「初始密碼」

時，其編碼方式如下： 

（1）授權使用者代號  

S（權限別）＋機構代碼＋流水編號（ 2 位）。  

（2）機構代碼  

a、投信、投顧及兼營投顧業務者之機構代碼使用投信

投顧公會之會員編號（即投信公司為 A＋4 碼數

字、投顧公司為 B＋4 碼數字、兼營投顧為 C＋4

碼數字）。 

b、證券商之機構代碼為 K＋證券商代號。 

c、主管機關、中央銀行、投信投顧公會之機構代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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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碼數字。 

（3）初始密碼  

文數字組合，長度為 8 碼。  

３、使用機構申請登入申報平台時，須備有臺網公司憑證，

並將憑證識別代碼填載於 1、（1）之「境外基金申報公

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交集保結算所辦理建檔。 

４、使用機構已持有證券暨期貨相關單位共用憑證者，可使

用原憑證；無憑證者，須依臺網公司規定，填具憑證註

冊申請單並附相關文件，逕向臺網公司申請「共用電子

憑證」。（有關臺網憑證之申請程序及作業表單，請洽臺

網公司或自其網站下載，聯絡電話：02-23708886，地

址：台北市延平南路 85 號 10 樓， E-mail ：

www.twca.com.tw） 

５、集保結算所接獲使用機構之申請，審核無誤後，將其機

構代碼、授權使用者代號、初始密碼、使用者名稱及「共

用電子憑證」識別代碼等資料輸入申報平台。 

６、使用機構首次以「授權使用者代號」、「初始密碼」及「共

用電子憑證」密碼登入」申報平台時，須依系統指示辦

理使用者密碼變更，將「初始密碼」變更為新密碼後，

始得執行相關作業。 

７、使用機構應妥善管理登入申報平台之授權使用者代號

及密碼，遇持有人離職或異動時，應即向集保結算所申

請變更。 

(四)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境外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２、境外基金申報暨公告資訊傳輸系統使用契約書。 

https://www.twca.com.tw/Portal/product/service.html#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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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資料變更 

(一)使用時機  

１、使用機構因解散、停業、營業移轉、併購、歇業等事由，

致無需辦理境外基金申報公告作業時。 

２、使用機構新增／註銷授權使用者、授權使用者更名、授

權使用者密碼遺忘申請重置時。 

３、使用機構新增／廢止臺網憑證、臺網憑證毀損（遺失）、

臺網憑證換（補）發申請使用時。 

４、使用機構變更公司章或負責人章 

５、使用機構變更原留印鑑。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有（一）１至３項使用時機所列事項，欲註銷

或變更原登錄資料時，應填寫「境外基金申報公告資訊

系統作業申請書」，加蓋留存印鑑，連同相關文件向集

保結算所提出申請。 

２、使用機構有（一）４項申請變更公司章或負責人章者，

應填寫「基金申報/交易平台更換印鑑申請書」一份及

新印鑑卡兩份，加蓋最新於經濟部登記之公司章及負責

人章或其他登記之法人印鑑，並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首

頁影本送交集保結算所。 

３、使用機構有（一）5項申請變更印鑑者，應填寫「基金

申報/交易平台更換印鑑申請書」一份及新印鑑卡兩

份，加蓋於經濟部登記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或其他登記

之法人印鑑，送交集保結算所。 

４、集保結算所接獲使用機構之申請，審核無誤後，登入申

報平台，將相關資料輸入本系統。 

５、使用機構辦理臺網憑證增購／廢止、憑證毀損（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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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補）發、密碼遺忘／重置、密碼鎖卡／解鎖等作

業時，須依臺網公司規定，填具憑證廢止申請單或 IC

卡解鎖申請單並附相關文件，逕向臺網公司申請。（有

關臺網憑證之申請程序及作業表單，請洽臺網公司或自

其網站下載，聯絡電話：02-23708886，地址：台北市

延平南路 85號 10樓，E-mail：www.twca.com.tw） 

(四)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境外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２、基金申報/交易平台更換印鑑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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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者代號維護(USR3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辦理『基本資料建置』作業後，新增／刪除一般

使用者或因一般使用者更名或重設密碼時使用。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向集保結算所辦理『基本資料建置』作業後，

因業務需要欲增加使用者時，得由「授權使用者代號」

持有人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使用者基本資料

維護作業－使用者代號維護（USR31）』選項，輸入使

用者代號、使用者名稱、使用者角色並設定密碼，增加

一至數個之「一般使用者代號」。 

「一般使用者代號」編碼方式如下： 

T（權限別）＋機構代碼＋流水編號（2位）。 

２、使用機構遇「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異動時，應由「授

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使

用者基本資料維護作業－使用者代號維護（USR31）』

選項，刪除或重新設定該「一般使用者代號」資料。 

３、使用機構得使用『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作業－使用者代

號維護（USR31）』，點選「查詢已使用代號」按鈕，查

詢已設定之使用者代號（含授權使用者及一般使用

者）、使用者姓名、使用者角色及異動日期。 

４、「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遺忘密碼時，需由「授權使

用者代號」持有人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使用

者基本資料維護作業－使用者代號維護（USR31）』選

項，重新設定該「一般使用者代號」之使用者密碼 

５、使用機構應妥善管理登入申報平台之一般使用者代號

及密碼，遇持有人離職或異動時，應即予以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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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畫面  

第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第一投

信；機構代號 C8001)經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取

得總代理人資格，並與集保結算所完成簽約及連線

申請作業後，新增該公司主管王大同、經辦李小美

作業人員使用申報平台，並設定其角色，其使用人

員資料如下：  

使用者代號：TC800101 

使用者名稱：王大同  

角色：總代理—主管  

密碼：XXXXXXXX 

使用者代號：TC800102 

使用者名稱：李小美  

角色：總代理—經辦  

密碼：XXXXXXXX 

１、授權使用者點選網頁左方『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使用者代號維護(USR31)』交易，輸入使用者代號 01，

設定密碼，將王大同資料輸入。 

２、依前項作業程序新增李小美資料 

３、授權使用者點選「查詢已使用代號」，可查詢已設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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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相關資料。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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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者密碼維護(URS21) 

(一)使用時機  

「授權使用者代號」或「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

變更密碼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者密碼變更 

「授權使用者代號」或「一般使用者代號」之持有人欲

變更密碼時，得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使用者

基本資料維護作業－使用者密碼變更（USR21）』選項，

輸入舊密碼及新密碼後辦理密碼變更。 

２、使用者密碼遺忘 

（1）「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遺忘密碼時，需由

使用機構填具「境外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

業申請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重設初始密碼，

再由持有人登入申報平台，依系統指示辦理密

碼變更，將該重設之「初始密碼」變更為新密

碼。  

（2）「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遺忘密碼時，需由

「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登入申報平台，點

選網頁左方『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作業－使用

者代號維護（USR31）』選項，重新設定該「一

般使用者代號」之使用者密碼。  

(四)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境外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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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本資料申報作業 

一、境外基金登記申請作業(電子化申請) 

(一)使用時機  

１、總代理人申請（報）境外基金之募集及銷售，經主管機

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後；或尚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

生效，惟已向投信投顧公會遞件申請時。 

２、總代理人申請境外基金新增類股(級別)，經投信投顧公

會核准後；或已向投信顧公會遞件申請尚未取得核准

時。 

３、總代理人申請基金終止銷售、變更基金名稱時使用。 

４、總代理人辦理其他變更作業時使用，其他變更作業係指

境外基金機構名稱異動、變更境外基金機構、基金申請

豁免衍生性商品限制、基金種類/區域/幣別異動、期初

單位數異動及基金代碼(FUNDCODE)/ISINCODE 異動

等項目。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１、新增核准基金及類股級別 

（1）「案件申請/確認作業」 

總代理人依規定新增境外核准基金及類股級別時，由

經辦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基金電子化申請

作業-案件申請/確認作業』選項，申請作業項目選擇『A.

新增核准基金及類股』，並輸入案件摘要內容，上傳主

管機關核准證明文件影本(或先不上傳，待送核前再上

傳證明文件影本)，點選「確定輸入」後，系統將顯示

本次申請之案件編號。 

（2）「新增核准基金」作業 

a、總代理經辦點選「新增核准基金」作業，選擇本次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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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及境外基金機構，並輸入新增核准基金之

相關內容，包括核准基金名稱、基金種類、投資區

域等，點選「確定輸入」後，系統將顯示該核准基

金之基金預核代號。 

b、基金預核代號為此次接續申請類股資料上傳依據

使用，並非正式基金核准代號。 

c、核准基金輸入完畢後，可透過該作業下方『新增核

准基金申請查詢/維護』進行查詢及修改。 

（3）「新增基金類股」作業 

a、總代理經辦點選「新增基金類股」作業，上傳依檔

案規格編製電子檔或以畫面單筆輸入各基金類股

資料(須有案件編號及基金預核代號)。基金類股資

料輸入完畢後，可透過該作業下方『新增類股申請

查詢/維護』進行查詢及修改。 

b、核准字號、基金核准生效日期於案件送核主管覆核

時為必要輸入內容，因此可於未送核前於『新增類

股申請查詢/維護』作業中進行維護。 

c、基金預核代號請務必輸入正確。 

（4）總代理經辦案件確認作業 

a、所有資料輸入完畢後，總代理經辦點選「案件申請

/確認作業」，透過該作業下方『案件查詢及確認作

業』進行案件查詢及申請明細查詢。 

b、透過『案件查詢及確認作業』，可勾選某筆案件進

行案件摘要修改或更新上傳證明文件檔案。 

c、總代理經辦確認案件申請資料無誤後，即可勾選該

案件點選『案件送主管覆核』，並通知總代理主管

進行覆核作業。 

（5）總代理主管案件送核作業： 

a、總代理主管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基金電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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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申請作業-案件送核作業(主管)』選項，進行

案件查詢及申請明細查詢。 

b、總代理主管確認案件申請資料無誤後，即可勾選該

案件點選『案件送核集保』，將申請案件送集保進

行資料確認。 

c、若資料有誤，即可勾選該案件點選『案件退回經

辦』，將申請案件退回總代理經辦，再由經辦重新

進行資料修改，修改完畢後，再依照上述（4）及

（5）步驟進行送核集保作業。 

２、新增基金類股級別 

（1）「案件申請/確認作業」： 

總代理經辦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基金電子化

申請作業-案件申請/確認作業』選項，申請作業項目選

擇『B.新增基金類股』，並輸入案件摘要內容，上傳投

信投顧公會核准證明文件影本(或先不上傳，待送核前

再上傳證明文件影本)，點選「確定輸入」後，系統將

顯示本次申請之案件編號。 

（2）「新增基金類股」作業： 

a、總代理經辦點選「新增基金類股」作業，上傳依檔

案規格編製電子檔或以畫面單筆輸入各基金類股

資料(須有案件編號及基金核准代號)。基金類股資

料輸入完畢後，可透過該作業下方『新增類股申請

查詢/維護』進行查詢及修改。 

b、核准字號、基金核准生效日期於案件送核主管覆核

時為必要輸入內容，因此可於未送核前於『新增類

股申請查詢/維護』作業中進行維護。 

c、基金核准代號請務必輸入正確。 

（3）所有資料輸入完畢後，總代理經辦及主管分別依上述

作業 1、(4)及(5)進行案件確認作業及送核作業。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7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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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境外基金終止銷售 

（1）「案件申請/確認作業」： 

總代理經辦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基金電子化

申請作業-案件申請/確認作業』選項，申請作業項目選

擇『C.境外基金終止銷售』，並輸入案件摘要內容，上

傳主管機關或投信投顧公會核准證明文件影本(或先不

上傳，待送核前再上傳證明文件影本)，點選「確定輸

入」後，系統將顯示本次申請之案件編號。 

（2）「境外基金終止銷售」作業： 

a、總代理經辦點選「境外基金終止銷售」作業，上傳

依檔案規格編製電子檔或以畫面單筆輸入終止類

股資料(須有案件編號)，終止基金類股資料輸入完

畢後，可透過該作業下方『境外基金終止銷售申請

查詢/維護』進行查詢及修改。 

b、核准終止字號、基金終止生效日期於案件送核主管

覆核時為必要輸入內容，因此可於未送核前於『境

外基金終止銷售申請查詢/維護』作業中進行維護。 

c、基金終止生效日期須填入核准終止函日期或指定

終止日期。 

（3）所有資料輸入完畢後，總代理經辦及主管分別依上述

作業 1、(4)及(5)進行案件確認作業及送核作業。 

４、變更境外基金名稱 

（1）「案件申請/確認作業」 

總代理經辦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基金電子化

申請作業-案件申請/確認作業』選項，申請作業項目選

擇『D.變更境外基金名稱』，並輸入案件摘要內容，上

傳主管機關核准證明文件影本(或先不上傳，待送核前

再上傳證明文件影本)，點選「確定輸入」後，系統將

顯示本次申請之案件編號。若僅為變更基金類股名稱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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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變更原基金核准名稱部分)得免檢附主管機關核

准證明文件影本。 

（2）「核准基金名稱變更」作業 

a、總代理經辦點選「核准基金名稱變更」，選擇本次

案件編號及境外基金機構，並輸入變更後之核准基

金名稱，輸入完畢後，該申請中之資料已不存在於

列表中，需透過該作業下方『變更境外基金名稱查

詢/維護』進行查詢。 

b、若申請中之核准基金名稱須修改，則需刪除該筆資

料後再重新操作「核准基金名稱變更」作業輸入正

確的資料。 

c、更名生效日期欄位於案件送核主管覆核時為必要

輸入內容，因此可於未送核前於『變更境外基金名

稱查詢/維護』作業中進行維護。 

（3）「基金類股名稱變更」作業 

a、總代理經辦點選「基金類股名稱變更」作業，上傳

依檔案規格編製電子檔或以畫面單筆輸入，以畫面

輸入者先選擇本次案件編號、境外基金機構及核准

基金名稱，列出該核准基金之相關類股資料，輸入

欲變更之類股中文或英文名稱，輸入完畢後，該申

請中之資料已不存在於列表中，需透過該作業下方

『變更境外基金名稱查詢/維護』進行查詢。 

b、若申請中之基金類股名稱需修改，則需刪除該筆資

料後再重新操作「基金類股名稱變更」作業輸入正

確的資料。 

c、更名生效日期欄位於案件送核主管覆核時為必要

輸入內容，因此可於未送核前於『變更境外基金名

稱查詢/維護』作業中進行維護。 

（4）所有資料輸入完畢後，總代理經辦及主管分別依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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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1、(4)及(5)進行案件確認作業及送核作業。 

５、其他變更作業 

（1）「案件申請/確認作業」 

總代理經辦登入申報平台選網頁左方『基金電子化申

請作業-案件申請/確認作業』選項，申請作業項目選擇

『F.其他變更作業』，並輸入案件摘要內容，上傳欲變

更之相關申請內容文件(或證明文件)，點選「確定輸入」

後，系統將顯示本次申請之案件編號。 

（2）總代理經辦及主管分別依上述作業 1、(4)及(5)進行案

件確認作業及送核作業。 

６、案件申請進度查詢 

（1）總代理經辦可透過「案件申請/確認作業」下方之『案

件查詢及確認作業』進行案件進度查詢。 

（2）總代理主管可透過「案件送核作業(主管) 」，進行案

件進度查詢。 

（3）案件送核集保經辦後，將進行申請資料之內容確認，

待集保主管放行後即入檔設定，總代理經辦即可進行

後續公告作業。 

(四)作業畫面  

１、總代理經辦點選網頁左方『基金電子化申請作業-案件

申請/確認作業（EPL01）』，選擇此次欲申請之申請作業

項目 A.新增核准基金及類股、B.新增基金類股、C.境外

基金終止銷售、D.變更境外基金名稱、E.銷售機構異動

或 F.其他變更作業申請，依畫面指示輸入案件摘要、選

擇上傳檔案後，再按確定取得本次申請案件編號。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7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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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取得案件編號後，再點選網頁左方各申請作業項目，依

各作業之畫面指示輸入各項所需欄位內容。 

（1）新增核准基金  

總代理經辦依畫面指示輸入核准基金相關內

容，包括基金名稱、種類、投資區域等資料，

輸入完畢後，若資料有誤可透過該作業下方『新

增核准基金申請查詢 /維護』進行查詢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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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基金類股級別  

總代理經辦依畫面指示單筆輸入各基金類股資

料或上傳依檔案規格編製電子檔，輸入完畢

後，可透過該作業下方『新增類股申請查詢 /維

護』進行查詢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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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境外基金終止銷售  

總代理經辦依畫面指示單筆輸入終止基金類股

之資料或上傳依檔案規格編製電子檔，輸入完

畢後，可透過該作業下方『境外基金終止銷售

申請查詢 /維護』進行查詢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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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變更境外基金名稱  

總代理經辦依畫面指示單筆輸入欲變更之核准

基金名稱、單筆輸入或上傳依檔案規格編製電

子檔之基金類股名稱，輸入完畢後，該申請中

之資料已不存在於列表中，需透過該作業下方

『變更境外基金名稱查詢 /維護』進行查詢，若

申請中之核准基金或基金類股名稱需修改，則

需刪除該筆資料後再重新操作「核准基金名稱

變更」或「基金類股名稱變更」作業輸入正確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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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變更作業申請  

透過『基金電子化申請作業 -案件申請 /確認作業

（EPL01）』，選擇 F.其他變更作業申請，依畫面

指示輸入案件摘要、選擇上傳檔案後，再按確

定取得本次申請案件編號，即可進行案件送核

作業。  

３、總代理經辦案件確認作業 

總代理經辦點選「案件申請/確認作業」，透過該作業下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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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件查詢及確認作業』進行案件查詢及申請明細查

詢，確認案件申請資料無誤後，即可勾選該案件點選『案

件送主管覆核』，並通知總代理主管進行覆核作業。 

４、總代理主管案件送核作業 

總代理主管點選「案件送核作業(主管) 」，確認案件申

請資料無誤後，即可勾選該案件點選『案件送核集保』，

將申請案件送集保進行資料確認；若資料有誤，即可勾

選該案件點選『案件退回經辦』，將申請案件退回總代

理經辦，再由經辦重新進行資料修改，修改完畢後，再

進行送核作業。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新增類股基金檔案上傳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APLS） 

２、終止類股基金檔案上傳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ROVS） 

３、類股基金名稱變更檔案上傳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

CHG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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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外基金登記申請作業(紙本申請) 

(一)使用時機  

１、總代理人如遇申請項目非電子化作業可辦理項目或不

可抗力因素無法登入申報平台以電子化作業辦理時。 

２、總代理人變更或終止，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7

條之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總代理移轉時。 

３、根據主管機關指示之「已終止顧問或銷售境外基金資料

納入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申報作業」，申報義務人應依

規定申報已終止顧問基金或已終止銷售基金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或申報義務人。  

(三)作業程序  

１、總代理人申請（報）境外基金之募集及銷售，經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後，如遇申請項目非電子化作業可辦理項

目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登入申報平台以電子化作業辦

理時，得填寫「境外基金總代理人資格登記申請書」（加

蓋留存印鑑），註明代理之境外基金中英文名稱及在國

內募集、銷售之期初單位數等資料，並檢附主管機關核

准或申報生效文件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向集保結算所

申請基金總代理人登錄作業；另申報義務人為申報已終

止顧問或銷售境外基金時，須填寫「終止顧問或銷售之

境外基金申報作業申請書」（加蓋留存印鑑），填具中英

文名稱…等資料，向集保結算所申請已終止顧問或銷售

境外基金登錄作業。 

２、總代理人於變更或終止基準日前填具「境外基金總代理

人資格登記申請書」（加蓋留存印鑑）並檢附相關核准

文件，註明代理之境外基金中英文名稱及在國內募集、

銷售之期初單位數等資料，向集保結算所辦理變更或終

止總代理登錄（總代理人終止代理者由該總代理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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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總代理人變更者由新任之總代理人提出新增申

請，並由原有總代理人申請代理終止）。 

３、集保結算所接獲總代理人或申報義務人之申請，審核無

誤後，將相關資料輸入本系統。 

(四)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境外基金總代理人資格登記申請書。 

２、終止顧問或銷售之境外基金申報作業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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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基本資料維護(USR11) 

(一)使用時機  

１、使用機構向集保結算所辦理『基本資料建置』作業後。 

２、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36 條之規定，辦

理銷售機構名稱、電話及地址等資料公告時。 

３、機構基本資料有異動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或申報義務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

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辦理『基本資料建置』作業後，須登入申報平

台，點選網頁左方『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作業－機構基

本資料維護（USR11）』選項，將機構基本資料以單筆

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 

２、機構基本資料有異動時，使用機構應登入申報平台，點

選網頁左方『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作業－機構基本資料

維護（USR11）』選項，將機構基本資料辦理更新。 

３、總代理人依規定於境外基金核准或申報生效後 2 日內

辦理銷售機構名稱、電話及地址等資料公告時，或申報

義務人辦理相關銷售機構資料維護時，應操作上述交易

輸入其機構基本資料。 

４、總代理人可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業－機構基

本資料查詢（INQ11）』選項，查詢其委任之銷售機構

是否已辦理機構基本資料建檔。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作業－機

構基本資料維護（USR11）』，輸入機構代碼(A0001)，

再按確定後，依畫面指示輸入機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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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依前項作業程序，輸入銷售機構基本資料，惟總代理人

須先辦理該基金銷售機構異動作業，方可輸入該銷售機

構基本資料。 

３、若須更新機構基本資料，請輸入機構代碼後，即可進行

資料更新。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機構基本資料檔案上傳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

ORGAN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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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基本資料(APL31) 

(一)使用時機  

１、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36 條之規定，辦

理基金基本資料公告時。 

２、申報義務人辦理已終止顧問或銷售境外基金之申報時。 

３、境外基金基本資料有異動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或申報義務人。  

(三)作業程序  

１、總代理人執行本項作業前，須向集保結算所辦妥『境外

基金登記申請作業』作業新增核准基金及類股級別作

業。 

２、總代理人依規定於境外基金核准或申報生效後 2 日內

公告基金基本資料時，須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

『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基金基本資料（APL31）』選

項，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申報義務

人依規定須申報已終止顧問或銷售基金時，亦須依相同

方式輸入基金基本資料。 

３、境外基金基本資料有異動時，總代理人或申報義務人應

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

基金基本資料（APL31）』選項，將基金基本資料辦理

更新。 

４、總代理人就基金基本資料之計價幣別、基金種類及投資

區域等項目，經核准建立後即無法進行異動，如總代理

人因錯誤或其他必要事項需進行調整時，應提出修改前

後之資料，發函向投信投顧公會詳細說明，並檢具函文

影本詳細異動前後資料，以『境外基金登記申請作業(電

子化申請)』向集保結算所提出「F.其他變更作業」申請，

集保結算所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將重新開放系統予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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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進行申報。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基金基

本資料維護（APL31）』選項，輸入基金類股代碼再按

確定後，依畫面指示輸入基金基本資料相關欄位包括

計價幣別、基金種類、基金註冊地等資料，或以檔案上

傳方式輸入本系統。 

２、若須更新基金基本資料，請輸入基金類股代碼後，即可

進行資料更新。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基本資料檔案上傳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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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金銷售機構 

(一)使用時機  

１、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3 項第 1

款及第 2款之規定，申報並公告銷售機構變動情形時。 

２、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36 條之規定，辦

理銷售機構名稱、電話及地址等資料公告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１、總代理人執行本項作業前，須向集保結算所辦妥『境外

基金登記申請作業』新增核准基金及類股級別作業。 

２、銷售機構異動 

（1）「案件申請/確認作業」  

總代理經辦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基金電子

化申請作業 -案件申請 /確認作業』，申請作業項目

選擇『E.銷售機構異動』，並輸入案件摘要內容，上傳

核准證明文件影本(或先不上傳，待送核前再上傳證明

文件影本)，點選「確定輸入」後，系統將顯示本次申

請之案件編號。若銷售機構異動原因係因新增類股而

新增銷售機構時，得免檢附相關核准文件。 

（2）「新增銷售機構」作業  

a、總代理經辦點選網頁左方『基金電子化申請作業』

之「銷售機構異動」作業，上傳依檔案規格編製電

子檔或以選取『新增銷售機構』或『新增基金』之

畫面輸入方式將本次案件編號、新增基金、銷售機

構/類別、公會核准字號及日期等資料輸入至系

統，若非公會核准之銷售機構，可不輸入公會核准

字號及日期。 

b、申請中之資料需透過該作業下方『銷售機構異動案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30 

件申請查詢/維護』進行查詢。若須修改申請中之

資料，則需刪除該筆資料後再重新操作「新增銷售

機構」作業新增正確的資料。 

（3）「銷售機構異動維護」作業  

a、總代理經辦點選『基金電子化申請作業』之「銷售

機構異動」作業，上傳依檔案規格編製電子檔或透

過「總代理銷售機構查詢維護作業」，查詢現有銷

售機構資料，選取案件編號並勾選欲變更的資料進

行修改，修改完畢後，該申請中之資料已不存在於

列表中，需透過該作業下方『銷售機構異動案件申

請查詢/維護』進行查詢。 

b、若須修改申請中之資料，則需刪除該筆資料後再重

新操作「銷售機構異動維護」作業輸入正確的資料。 

（4）總代理經辦案件確認作業  

a、所有資料輸入完畢後，總代理經辦點選「案件申請

/確認作業」，透過該作業下方『案件查詢及確認作

業』進行案件查詢及申請明細查詢。 

b、透過『案件查詢及確認作業』，可勾選某筆案件進

行案件摘要修改或更新上傳證明文件檔案。 

c、總代理經辦確認案件申請資料無誤後，即可勾選該

案件點選『案件送主管覆核』，並通知總代理主管

進行覆核作業。 

（5）總代理主管案件送核作業：  

a、總代理主管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案件送核作業(主

管) 」，進行案件查詢及申請明細查詢。 

b、總代理主管確認案件申請資料無誤後，即可勾選該

案件點選『案件送核集保』，將申請案件送集保進

行資料確認。 

３、若資料有誤，可勾選該案件點選『案件退回經辦』，將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7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7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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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退回總代理經辦，再由經辦重新進行資料修

改，修改完畢後，再依照上述 2、(4)及(5)步驟進行送核

集保作業。 

(四)作業畫面  

１、總代理經辦點選網頁左方『基金電子化申請作業-案件

申請/確認作業（EPL01）』，選擇 E.銷售機構異動，依畫

面指示輸入案件摘要、選擇上傳檔案後，再按確定取得

本次申請案件編號。 

２、取得案件編號後，再點選網頁左方『基金電子化申請作

業』之「銷售機構異動」作業，進行申請。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http://172.20.8.133/OPFA/Viewer?progName=EPL01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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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銷售機構」作業  

總代理經辦上傳依檔案規格編製電子檔或以選

取『新增銷售機構』或『新增基金』之畫面輸

入方式將本次案件編號、新增基金、銷售機構 /

類別、公會核准字號及日期等資料輸入至系統。 

（2）「銷售機構異動維護」作業 

總代理經辦上傳依檔案規格編製電子檔或透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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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代理銷售機構查詢維護作業」，查詢現有銷售機構

資料，選取案件編號並勾選欲變更的資料進行修改，

修改完畢後，該申請中之資料已不存在於列表中，需

透過該作業下方『銷售機構異動案件申請查詢/維護』

進行查詢。 

３、總代理經辦案件確認作業 

總代理經辦點選「案件申請/確認作業」，透過該作業下

方『案件查詢及確認作業』進行案件查詢及申請明細查

詢，確認案件申請資料無誤後，即可勾選該案件點選『案

件送主管覆核』，並通知總代理主管進行覆核作業。 

４、總代理主管案件送核作業 

總代理主管點選「案件送核作業(主管) 」，確認案件申

請資料無誤後，即可勾選該案件點選『案件送核集保』，

將申請案件送集保進行資料確認；若資料有誤，即可勾

選該案件點選『案件退回經辦』，將申請案件退回總代

理經辦，再由經辦進行資料修改，修改完畢後，再進行

送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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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銷售機構異動上傳 (電子化申請作業 ) 檔案上傳格式

說明（檔案識別代碼：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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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訊申報作業 

一、銷售資訊申報(SEL14) 

(一)使用時機  

１、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3 條之規定，統一申

報申購／買回／轉換等銷售資訊時。 

２、總代理人就受益分配方式選擇轉入再投資者，申報

配息後所增加之境外基金總金額及單位數。 

３、總代理人遇境外基金合併或特殊情事經主管機關或投

信投顧公會同意時。 

４、申報義務人辦理已終止顧問或銷售境外基金之銷售資

訊申報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或申報義務人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應於每一營業日 18:00前以下列方式之一，將

其向境外基金機構辦理申購／買回／轉換或配息後轉

入再投資之境外基金資訊輸入本系統： 

（1）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

理申報資訊作業－銷售資訊申報（SEL14）』選

項，將前一營業日交易確認之銷售種類（申購

／轉入再投資／買回／轉換）、境外基金機構、

基金名稱、銷售機構、交易日期、交易金額、

交易單位數、轉入基金之資訊（名稱、日期、

金額、單位數等）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

輸入本系統。  

（2）投資人受益分配方式選擇轉入再投資者，使用

機構於境外基金配息後，應登入申報平台，點

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銷售資訊

申報（ SEL14）』（銷售種類選擇“轉入再投



 

 36 

資”），將該基金分配日期、交易金額與單位數

輸入本系統。  

（3）若遇境外基金合併或特殊情事經主管機關或投

信投顧公會同意時，使用機構點選網頁左方『總

代理申報資訊作業－銷售資訊申報（ SEL14）』

（銷售種類選擇“合併轉出” /“合併轉入” /

“其他轉出” /“其他轉入”），將該基金須申報

調整之交易日期、單位數與交易金額輸入本系

統。  

２、使用機構每日完成申購、買回、轉換、轉入再投資等資

料輸入後，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

報資訊作業－日結設定（SEL31）』，依交易日通知本系

統已完成當日之銷售資訊申報；使用機構可使用『總代

理申報資訊作業－日結設定（SEL31）』交易，點選“日

結查詢”查詢其日結狀況。 

３、使用機構辦理日結設定後，若需調整申報資料，應於規

定時間內，由使用機構點選『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日

結設定（SEL31）』交易，選取”日結日期”及“日結

解除”按鈕辦理日結設定解除後，重新將更正後之銷售

資訊依 1～2之作業程序輸入本系統。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銷售資

訊申報（SEL14）』選項，將交易確認之銷售種類（申

購／轉入再投資／買回／轉換）、境外基金機構、基金

名稱、銷售機構、交易日期、交易金額、交易單位數、

轉入基金之資訊（名稱、日期、金額、單位數等）輸入

本系統；申報之銷售種類為合併轉出/合併轉入/其他轉

出/其他轉入，操作方式亦同，惟申報種類為其他轉出/

其他轉入時，總代理人須發函向投信投顧公會說明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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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副知集保結算所。 

２、使用人員申報完成後，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

作業－日結設定（SEL31）』，依交易日通知本系統已完

成當日之銷售資訊申報；使用人員可使用『總代理申報

資訊作業－日結設定（SEL31）』交易，點選“日結查

詢”查詢其日結狀況。 

３、使用人員辦理日結設定後，若需調整申報資料，點選『總

代理申報資訊作業－日結設定（SEL31）』交易，選取”

日結日期”及“日結解除”按鈕辦理日結設定解除

後，重新將更正後之銷售資訊依 1、2 之作業程序輸入

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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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銷售資訊檔案上傳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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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銷售資訊合併收檔(SEL24) 

(一)使用時機  

總代理人或申報義務人將申報之銷售資訊依交易日

或申報日等條件選取後下載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或申報義務人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應登入「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

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銷售

資訊合併收檔（SEL24）』，選取基金名稱及交易項目

（全部、申購、買回、轉換），並依交易日或申報日，

將所選取之銷售資訊收檔下載。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銷

售資訊合併收檔（SEL24）』，選取基金名稱及交易項

目（全部、申購、買回、轉換、合併轉出、合併轉

入、其他轉出、其他轉入），並依交易日或申報日，

將所選取之銷售資訊收檔下載。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銷售資訊收檔檔案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APPLY）。 



 

 40 

三、月報(APL14) 

(一)使用時機  

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2 項之

規定，編具月報經本系統送投信投顧公會彙送主管

機關及中央銀行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１、總代理人依檔案規格編製月報電子檔，於每月終了後十

個營業日內，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

報資訊作業－月報（APL14）』選項，將月報檔案上傳

至本系統。 

２、月報上傳成功將顯示成功訊息，若失敗亦將回報異常訊

息，總代理人可點選『申報內容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

詢（INQA1）』選項查詢異常原因，亦可點選『總代理

申報資訊作業－月報異常記錄查詢（ATA81）』選項，

查詢「淨值變動率異常」及「國人持有金額異常」月報

申報資料之合理性。 

３、總代理人之月報編製應確實於每月終了後十個營業日

下午 18:00 前辦理，終了後十個營業日下午 18:00 後系

統將不再提供月報申報。惟涉及投資比率之資料得於次

月底前上傳補申報完成。 

４、月報申報作業如逾每月應申報期限後尚未申報者，或逾

申報期限後後仍需修改並重新上傳者，應發函向集保結

算所提出系統重新開放申請，並將副本副知投信投顧公

會。 

５、總代理人如向主管機關申請衍生性商品比率豁免核准

後，應向集保結算所辦理「月報專案申請作業」，並依

我國規定每月計算及申報衍生性商品持有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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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總代理人於申報月報完成後，得點選下方查詢作業依境

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及資料年月進行查詢，並得點選

單筆查詢之基金月報資料進行新增、修改或刪除。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月報

（APL14）』選項，區分欲申報之月報月份，以適用新

舊版月報格式編製月報電子檔後上傳至系統。若月報上

傳成功將顯示成功訊息，若失敗亦將回報失敗訊息。若

於月底前須補申報投資比率者，則點選「僅申報投資比

率資料」上傳即可。 

２、申報完成後可於月報下方查詢畫面輸入「境外基金機

構」、「基金名稱」及「資料年月」之選項進行月報明細

資料查詢，以確認是否所有基金月報皆申報完成，如需

就某一基金月報進行新增、修改或刪除，則可於查詢結

果中勾選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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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報上傳若有失敗訊息，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申報

內容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INQA1）』選項，點選

月報申報查詢異常原因，若申報月報之相關比率有誤

時，系統將出現異常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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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月報異

常記錄查詢（ATA81）』選項，查詢「淨值變動率異常」

及「國人持有金額異常」月報申報資料之合理性。 

５、使用人員於申報月報完成後，得點選下方查詢作業依境

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及資料年月進行查詢，並得點選

單筆查詢之基金月報資料進行新增、修改或刪除，選取

修改月報時，每次僅能選取一筆資料。 

６、新增月報申報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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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月報資料檔案上傳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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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財務報告(APL22)/半年度財務報告(APL23) 

(一)使用時機  

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3 項之

規定，編具年度財務報告，併同其中文簡譯本傳輸

至本系統辦理公告；基金註冊地規定應編具半年度

財務報告者，亦同。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總代理人依基金註冊地規定編具年度財務報告或半

年度財務報告，並依規定即時辦理公告時，應登入

「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點選網頁

左 方 『 總 代 理 申 報 資 訊 作 業 －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APL22）』選項或『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半年度

財務報告（APL23）』，選擇資料年度及基金名稱後，

將年度財務報告或半年度財務報告及其中文簡譯本

電子檔上傳至本系統。總代理人於申報年度財務報

告完成後，得點選下方查詢作業依境外基金機構、

基金名稱及資料年份進行查詢並確認申報資料。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年度財

務報告（APL22）』選項或『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半

年度財務報告（APL23）』，將境外基金年度財務報告或

半年度財務報告併同其中文簡譯本電子檔上傳至本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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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財務報告申報完成後，得點選下方查詢作業依境外基金

機構、基金名稱及資料年份區間進行查詢，將出現已上

傳財務報告之畫面。 

３、勾選欲修改的資料，勾選完成後按下「修改」即可進入

資料修改畫面。點選「下載表格」功能，即可下載畫面

上所列出的已上傳財務報告的明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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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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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告訊息(APL21) 

(一)使用時機  

１、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之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相關重大事項時。 

２、總代理人代理之境外基金有「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3 項所列情事，經投信投顧公會核准後辦理公

告時。 

３、總代理人代理之境外基金有「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6 項所列情事，經主管機關核准依規定辦理公

告時。 

４、總代理人變更或終止，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7

條第 1項之規定，於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公告時。 

５、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45 條之規定，公

告基金召開受益人大會或股東會及其他有關投資人權

利行使之重大事項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１、總代理人就代理之境外基金有「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所列事項，依規定於事實發生日起 3 日內

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

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公告訊息（APL21）』選

項，選擇訊息類別、訊息細項、基金名稱／境外基金機

構，輸入申報人資料、事實發生日期及訊息內容後，將

相關資訊輸入本系統。若有指定訊息公告日期，則可於

訊息公告日期欄位輸入指定公告日期。 

２、總代理人就代理之境外基金有「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3 項所列情事之一，經投信投顧公會核准後 3

日內辦理公告時，應依１、作業程序將相關資訊輸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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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３、總代理人就代理之境外基金有「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6 項所列情事之一，經主管機關核准並依規定

於事實發生日起 3日內辦理公告時，應依１、作業程序

將相關資訊輸入本系統。 

４、總代理人變更或終止，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7

條第 1項之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並於 2日內辦理公告

時，應依１、作業程序將相關資訊輸入本系統。 

５、總代理人代理之境外基金召開受益人大會或股東會及

其他有關投資人權利行使之重大事項，依「境外基金管

理辦法」第 45 條規定即時辦理公告時，應依１、作業

程序將相關資訊輸入本系統。 

６、公告訊息一經公告即無法修改或刪除，如申報有誤僅能

以另一則公告訊息說明更正資料。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公告訊

息（APL21）』選項，選擇訊息類別、訊息細項、境外

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基金狀態及類股名稱，輸入申報

人資料、訊息公告日期、事實發生日期及訊息內容後，

將相關資訊輸入本系統。訊息公告日期若無指定公告日

期，此欄空白即可，即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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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資料無誤後，可按下「預覽」，進行公告訊息內容

確認，此時仍允許修改或取消，一旦確定後則再也無法

刪除或修改，如申報有誤僅能以另一則公告訊息說明更

正資料。若有指定訊息公告日期，畫面將以深底色凸顯

訊息公告日期。 

３、若有指定訊息公告日期之訊息，可透過「預約公告訊息

維護」作業查詢，在訊息尚未公告前欲修改者，可透過

「預約公告訊息維護」作業進行刪除，重新再操作公告

訊息維護作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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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境外基金總代理人變更或終止，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新

任總代理人應於 2日內來函，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

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向集保結算所申請總代理人變更訊

息公告作業，集保結算所將開放系統予新任總代理人進

行變更總代理人訊息公告作業。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52 

六、基金淨值(APL32) 

(一)使用時機  

１、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14 條之規定，公告

所代理境外基金之單位淨值。 

２、申報義務人每日申報已終止顧問或銷售境外基金之單位

淨值。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或申報義務人。  

(三)作業程序  

１、總代理人依規定於每一營業日公告基金淨值時，應登入申

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淨值申報

（APL32）』選項，將基金代碼、淨值日期及基金最新淨

值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申報義務人每

日申報基金淨值時亦比照辦理。 

２、基金淨值若有異動時，應依上述１之作業程序將相關資料

輸入本系統，淨值修改或刪除訊息將會公告於申報及公告

平台。 

３、基金淨值如國外暫停報價無法取得淨值者，得申報 N/A，

或可操作『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報價日及營業日維護

（APL55）』作業，申報境外基金非報價日或非營業日資

訊。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淨值申報

（APL32）』選項，將基金最新淨值及基金淨值日期以單

筆輸入或多筆傳檔方式輸入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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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金淨值若有異動時，應依上述１之作業程序將相關資料

輸入本系統。如遇有更動(或刪除)淨值之情形時，申報及

公告平台之最新消息部分將顯示「XX 公司之 XX 基

金，於 XX 日期將原 XX 日期之基金淨值更正為

XX.XX(或刪除)」。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淨值檔案上傳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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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開說明書(APL33) 

(一)使用時機  

１、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36 條之規定，公告

所代理之境外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時。 

２、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37 條之規定，公告

更新或修正後之公開說明書中譯本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１、總代理人申請（報）境外基金募集及銷售，依規定於申請

核准或申報生效後 2日內公告公開說明書中譯本時，應登

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人申報資訊作業－公開

說明書（APL33）』選項，選擇資料年月及基金名稱後，

將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電子檔上傳至本系統。 

２、總代理人依規定於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 3 日內辦理

公告時，應操作上述交易，將更新或修正後之公開說明書

中譯本電子檔上傳至本系統。 

３、總代理人於申報公開說明書完成後，得點選下方查詢作業

依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及資料年月進行查詢並確認申

報資料。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人申報資訊作業－公開說

明書（APL33）』選項，選擇資料年月及基金名稱後，將

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電子檔上傳至本系統。 



 

 55 

２、公開說明書申報完成後，得點選下方查詢作業依境外基金

機構、基金名稱及資料年月區間進行查詢，將出現已上傳

公開說明書之畫面。 

３、勾選欲修改的資料，勾選完成後按下「修改」即可進入資

料修改畫面。點選「下載表格」功能，即可下載畫面上所

列出的已上傳公開說明書的明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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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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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資人須知(APL41) 

(一)使用時機  

１、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36 條之規定，公告

所代理之境外基金投資人須知時。 

２、總代理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39 條第 3 及 4項之

規定，應按季於每季終了一個月內更新且於更新或修正後

之 3日內需公告投資人須知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１、總代理人申請（報）境外基金募集及銷售，依規定於申請

核准或申報生效後 2日內公告投資人須知時，應登入申報

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人申報資訊作業－投資人須

知（APL41）』選項，點選「專屬資訊檔案上傳」或「一

般資訊檔案上傳」進入操作畫面，選擇資料年度、季別及

基金名稱後，將投資人須知電子檔上傳至本系統。 

２、總代理人依規定於投資人須知更新或修正後 3 日內辦理

公告時，應依上述作業將更新或修正後之投資人須知電子

檔上傳至本系統。 

３、總代理人選擇資料上傳時應確認資料內容已更新，並確實

選取資料季別，例如按季更新時，每年四月應上傳資料月

份為第一季（選取日期時間為 XX年第一季）。 

４、總代理人於申報投資人須知完成後，得點選下方查詢作業

依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及資料年、季進行查詢並確認

申報資料。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人申報資訊作業－投資人

須知（APL41）』選項，點選「專屬資訊檔案上傳」或「一

般資訊檔案上傳」進入操作畫面，選擇資料年度、季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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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稱後，將投資人須知電子檔上傳至本系統。 

（1）使用人員點選「專屬資訊檔案上傳」，依畫面指

示，選取境外基金機構、資料日期 (年季 )後，再

依選取之個別核准基金上傳該核准基金之投資人

須知專屬資訊。  

（2）使用人員點選「一般資訊檔案上傳」，依畫面指

示，選取境外基金機構、資料日期 (年季 )後，再

勾選此次欲上傳之基金及投資人須知一般資訊檔

案即可。  



 

 59 

２、投資人須知申報完成後，得點選下方查詢作業依境外基金

機構、基金名稱及資料年月區間進行查詢，畫面將顯示已

上傳投資人須知之基金明細。 

３、勾選欲修改的資料，勾選完成後按下「修改」即可進入資

料修改畫面。點選「下載表格」功能，即可下載畫面上所

列出的已上傳投資人須知的明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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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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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報價日及營業日(APL55) 

(一)使用時機  

１、總代理人或申報義務人申報每一境外基金非報價日或非

營業日時。 

２、基金無淨值報價日期（非報價日）或因註冊地或交易地

（TRANSFER AGENT所在地）停止交易，致投資人無法

按原有交易原則申購應有之交易日淨值（非營業日），應

申報該日期為非報價日或非營業日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或申報義務人。  

(三)作業程序  

１、總代理人依檔案規格編製非報價日及非營業日電子檔，登

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報價

日及營業日維護（APL55）』選項，將檔案上傳至本系統。 

２、如總代理人有已建立之基金非報價日及非營業日範本，則

得以「選擇範本輸入」方式，先選取欲建立之基金，再選

擇範本之基金將非報價日及非營業日比照範本輸入。 

３、另總代理人欲查詢已建立非報價日及非營業日之基金，則

點選「已維護基金查詢」進行查閱；若總代理人欲修改基

金之非報價日及非營業日，則選擇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

稱及年度，得出查詢結果後，將直接於該基金年曆表上點

選非報價日及非營業日之日期進行修改。 

４、總代理人於申報「報價日及營業日」資訊完成後，得點選

下方之「已維護基金查詢」確認已申報之基金，或依境外

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及資料年度進行查詢並確認申報基金

之資料內容。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人申報資訊作業－報價日

及營業日維護（APL55）』選項，將檔案上傳至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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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使用人員點選「選擇範本輸入」，先選取欲建立之基金，

再選擇範本基金，再按確認即可。 

３、點選「已維護基金查詢」，列出已申報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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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欲修改基金之非報價日及非營業日，則透過下方查詢作

業，選擇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及年度，得出查詢結果

後，將直接於該基金年曆表上點選非報價日及非營業日之

日期進行修改。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資料  

營業日報價日資訊申報檔案上傳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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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配息資訊(APL56) 

(一)使用時機  

總代理人申報每一境外基金配息基準日、除息日及每

單位分派金額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總代理人依檔案規格編製配息電子檔，登入申報平

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配息資訊

申報（APL56）』選項，將配息檔案上傳至本系統。總

代理人完成配息資訊申報後，得點選下方查詢作業依

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及配息基準日或除息日查詢

並確認申報資料。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配息資訊

申報（APL56）』選項，將檔案上傳至本系統或點選單筆

輸入，將資料輸入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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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於畫面輸入「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配息基準日」

及「除息日」之內容後，可查詢已申報明細資料，得出查

詢結果後，亦可使用左下方「新增」、「修改」、「刪除」功

能進行相關作業，另點選「下載表格」功能，則可下載畫

面上所列出的已上傳明細資料。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資料  

配息資訊申報檔案上傳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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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基金管理機構及註冊地維護(SYSB0) 

(一)使用時機  

總代理人申報每一核准基金之基金管理機構、基金管

理機構註冊地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總代理人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

資訊作業－基金管理機構及註冊地維護（SYSB0）』選

項後，將核准基金之基金管理機構、基金管理機構註

冊地資料輸入至本系統。總代理人完成申報後，得點

選查詢作業確認申報資料。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基金管理

機構及註冊地維護（SYSB0）』選項，點選新增，將須維

護核准基金之相關資料輸入至系統。 

２、點選查詢，畫面將顯示已輸入核准基金之基金管理機構、

基金管理機構註冊地，可使用下方「刪除」、「修改」功能

進行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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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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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投資人服務及保護(APL24) 

(一)使用時機  

總代理人申報每一境外基金短線交易、公平價格調整

及反稀釋機制規定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１、總代理人依檔案規格編製電子檔，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

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投資人服務及保護

(APL24)』選項，將檔案上傳至本系統，亦可以單筆輸入

至本系統。 

２、總代理人完成短線交易、公平價格調整及反稀釋機制資料

申報後，得點選下方查詢作業依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

及資料日期區間查詢並確認申報資料。 

３、總代理人如有修改或更新資料，應操作上述交易，將更新

或修正後之短線交易、公平價格調整及反稀釋機制資料電

子檔上傳至本系統，或透過查詢作業畫面修改即可。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

作業－投資人服務及保護(APL24)』選項後，將檔案上傳

至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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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透過查詢作業畫面可進行新增、修改或刪除，選取修改資

料時，每次僅能選取一筆資料。 

３、使用人員完成申報後，得點選查詢作業確認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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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短線交易、公平價格調整及反稀釋規定申報檔案上傳

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OS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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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誌檔查詢(APL57) 

(一)使用時機  

總代理人查詢月報及銷售資訊申報時點。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總代理人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

資訊作業－日誌檔（APL57）』選項後，得以「程式代

碼」、「月報年月」或「資料日期」區間等查詢條件，

螢幕查詢或列印「日誌檔查詢表」，以得知每一基金月

報及銷售資訊申報之確切時間。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日誌

檔（APL57）』選項後，畫面輸入「程式代碼」、「月報

年月」或「資料日期」區間之選項，進行月報或銷售

資訊的申報時間及申報人員資料查詢，另點選「下載

表格」功能，則可下載畫面上所列出的明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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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日誌檔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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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申報內容查詢作業 

一、機構基本資料查詢(INQ1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機構基本資料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

業－機構基本資料查詢（ INQ11）』選項後，得以「機構代

號（國內編碼）」（可選擇全部）、「機構代號（BIC Code）」

（可選擇全部）、「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機構類型及機

構名稱」（機構類型區分為投信、投顧、兼營投顧、證券

商、銀行／信託業等類，機構名稱可選擇全部）等查詢條

件，螢幕查詢或列印「機構基本資料查詢表」，查詢機構

基本資料及各該機構銷售或申報之境外基金名稱、基金代

碼等資料。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業－機構基本資

料查詢（ INQ11）』選項後，以「機構代號（國內編碼）」、

「機構代號（BIC Code）」、「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機

構類型及機構名稱」查詢 /列印  「機構基本資料查詢表」，

查詢機構基本資料及各該機構銷售或申報之境外基金名

稱、基金代碼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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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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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銷售機構查詢(INQ2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境外基金銷售機構資料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

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業－基金銷售機

構資料查詢（ INQ21）』選項後，得以「總代理」、「境外基

金機構」及「基金名稱」，螢幕查詢或列印「銷售機構資

料查詢表」，查詢境外基金之銷售機構最新狀況或異動紀

錄。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業－基金銷售機

構資料查詢（ INQ21）』選項後，以「總代理」、「境外基金

機構」及「基金名稱」，查詢單一境外基金銷售機構之最

新狀況或異動記錄。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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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金基本資料查詢(INQ3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境外基金基本資料或辦理基金基本資料收

檔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業－

基金基本資料查詢（INQ31）』選項後，得以「境外基金機構」

及「基金名稱」或「總代理名稱」及「基金名稱」等查詢條件，

螢幕查詢或列印「基金基本資料查詢表」查詢境外基金基本資

料，或辦理基金基本資料之收檔，限該基金之總代理人始得辦

理查詢或收檔。 

２、使用機構螢幕查詢或列表時，限以單筆基金名稱查詢；基金基

本資料收檔作業，限該基金之總代理人始得辦理，且下載基金

基本資料時，「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名稱」及「基金名稱」

可選擇全部。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以「總代理名稱」及「基金名稱」或「境外基金機構」

及「基金名稱」查詢境外基金基本資料，或辦理基金基本資料收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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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基金基本資料查詢表。 

２、基金基本資料收檔檔案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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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淨值查詢(INQ4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境外基金淨值資料或辦理淨值資料收檔時。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業－

基金淨值查詢（INQ41）』選項，選擇「總代理」、「境外基金

機構」及「基金名稱」，並輸入淨值日期或申報日期後，螢幕

查詢或列印「基金淨值查詢表」查詢基金淨值資料，或辦理基

金淨值之收檔，限該基金之總代理人始得辦理查詢或收檔。 

２、使用機構螢幕查詢或列表時，限以單筆基金名稱查詢；淨值收

檔作業，「總代理」、「境外基金機構」、及「基金名稱」可選擇

全部，每次收檔期間為三個月內。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以「總代理」、「境外基金機構」及「基金名稱」與淨值

日期或申報日期查詢基金淨值(兩日期皆輸入表示需同時符合淨值

日期與申報日期之條件)，或辦理基金淨值收檔。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基金淨值查詢表。 

２、基金淨值收檔檔案格式說明（檔案識別代碼：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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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銷售資訊查詢(APL5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境外基金申購／買回／轉換／轉入再投資／合併轉

出／合併轉入／其他轉出／其他轉入等申報資訊。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業－

銷售資訊查詢（APL51）』選項，選擇「總代理」、「境外基金

機構」（可選擇全部）、「基金名稱」（可選擇全部）、「銷售機構」

（可選擇全部）、「查詢種類」（可選擇全部或申購／買回／轉

換／合併轉出／合併轉入／其他轉出／其他轉入），並輸入交

易日期或申報日期後，螢幕查詢、下載或列印「銷售資訊查詢

表」，查詢、下載或列印其自行銷售基金之申購（包括轉入再

投資）／買回／轉換等銷售資訊。 

２、總代理人選取銷售資訊查詢種類時，如選擇全部，則系統將提

供各基金之申購／買回／轉出／轉入／合併轉出／合併轉入

／其他轉出／其他轉入等申報金額；如選擇申購或買回時，系

統提供以基金排序、銷售機構排序或幣別排序等三種排序方

式，將每筆基金申購或買回之金額及單位數一一列示（轉入再

投資僅列示單位數）；如選擇轉換時，將可選擇彙總或明細表

方式，將每一基金於期間內彙總轉出及轉入之金額與單位數列

示出來，或以明細方式，將各筆轉出與轉入基金相對應情形列

示出來。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輸入「總代理」、「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

「銷售機構」、「查詢種類」、「交易日期」或「申報日期」、

「排序方式」、「列示方式」等，點選查詢銷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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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銷售資訊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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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報(INQ5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境外基金月報。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

業－月報查詢（ INQ51）』選項，選擇「總代理人」（可選

擇全部）、「境外基金機構」（可選擇全部）及「資料日期」

(年月 )後，螢幕查詢或列印月報資料。另為保護各總代理

人之資訊避免外洩，各總代理人僅得查詢本身之月報資

訊。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以「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及「資料日期」，

點選查詢月報申報資料，並提供列印功能，各總代理人僅

得查詢本身之基金月報資訊。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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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財務報告(INQ61)/ 半年報財務報告(INQ62)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境外基金年度／半年報財務報告。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

業－年度財務報告查詢（ INQ61）』或『申報內容查詢作業

－半年度財務報告查詢（ INQ62）』選項，選擇「總代理」

（可選擇全部）、「境外基金機構」（可選擇全部）、「基金

名稱」（可選擇全部）及「資料日期」（年度）後，得依展

開之基金年報／半年報清單點選下載財務報告資料。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選擇「總代理」、「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

及「資料日期」（年度），依展開之清單點選查詢境外基金

年報／半年報財務報告資料。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年度財務報告（及中文簡譯本）。 

２、半年度財務報告（及中文簡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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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開說明書查詢(INQ7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境外基金公開說明書。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

業－公開說明書查詢（ INQ71）』選項，選擇「總代理」（可

選擇全部）、「境外基金機構」（可選擇全部）、「基金名稱」

（可選擇全部）及「資料日期」（年月）後，得依展開之

基金公開說明書清單點選下載公開說明書資料。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選擇「總代理」、「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

及「資料日期」後，依展開之清單點選查詢各基金公開說

明書資料。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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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投資人須知(INQB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境外基金投資人須知。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

業－投資人須知查詢（ INQB1）』選項，選擇「總代理」（可

選擇全部）、「境外基金機構」（可選擇全部）、「基金名稱」

（可選擇全部）、「檔案類別」(全部 )及「資料日期」（年度、

季別）後，得依展開之基金投資人須知清單點選下載投資

人須知資料。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選擇「總代理」、「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

「檔案類別」及「資料日期」後，依展開之清單點選查詢

各基金投資人須知資料。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投資人須知。  



 

 85 

十、公告訊息查詢(INQ8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境外基金公告訊息。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業－公

告訊息查詢（INQ81）』選項，選擇「訊息類別」（可選擇全部類別）、

「訊息細項」(僅部分訊息類別適用)、「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

／總代理」（可選擇全部）、「訊息期間」或「事實發生日期間」後，

螢幕查詢或列印「公告訊息查詢表」查詢基金公告訊息。一次最

多查詢三個月的資料，若需查詢一年前之公告訊息，請點選網頁

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業－歷史公告訊息查詢（INQ82）』選項，

依上述作業進行查詢。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選擇「訊息類別」、「訊息細項」、「境外基金機構／基金

名稱／總代理」、「訊息期間」或「事實發生日期間」後，依選擇

條件一一列出公告訊息。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公告訊息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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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代碼查詢(INQ9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本系統相關代碼資料。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

業－代碼查詢（ INQ91）』選項，得以「機構代碼」、「基金

代碼」、「境外基金機構代碼」、「投資區域別」、「註冊地

別」、「幣別」、「基金種類」等查詢條件，螢幕查詢或列印

「代碼查詢表」查詢相關代碼資料。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點選「機構代碼」、「基金代碼」、「境外基金機構

代碼」、「投資區域別」、「註冊地別」、「幣別」、「基金種類」

等項目，查詢各種所需代碼。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代碼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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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傳檔異常查詢(INQA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傳檔異常資料。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

業－傳檔異常查詢（ INQA1）』選項，得以「基金基本資

料維護」、「機構基本資料維護」、「基金銷售機構資料維

護」、「淨值申報」、「營業日及報價日」、「配息資訊」、「月

報申報」、「銷售資訊合併申報」及「投資人服務及保護」

等傳檔異常交易類型，螢幕查詢或列印「傳檔異常查詢表」

查詢傳檔異常資料。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點選「基金基本資料維護」、「機構基本資料維

護」、「基金銷售機構資料維護」、「淨值申報」、「營業日及

報價日」、「配息資訊」、「月報申報」、「銷售資訊合併申報」

及「投資人服務及保護」等項目，查詢傳檔異常資料。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傳檔異常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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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總代理申報作業查詢(APL52) 

(一)使用時機  

總代理查詢本身未按時辦理申報作業或申報資料缺漏之情形。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１、總代理人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業－

總代理申報作業查詢（APL52）』選項，得以「未申報種類」、

「控管項目」、「境外基金機構」（可選擇全部）、「基金名稱」

（可選擇全部）、「資料日期」或「月報月份」等查詢條件，查

詢「總代理未日結」、「基金資料未申報」、「公開說明書未申

報」、「投資人須知未申報」、「投資人須知未按季更新」「月報

未申報」、「衍生性商品」、「無淨值資料」、「淨值申報逾期」、「無

基金管理機構及註冊地」等資料及查詢是否有「基金餘額負數」

情形，若有未申報資料或基金餘額為負數之情形，總代理人須

盡快補申報及調整銷售資訊資料。 

２、各項查詢應申報期間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規定，其中基金資

料、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未申報之認定係以新基金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後二日內未辦理申報者屬之。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點選未申報種類，查詢是否有未依規定期限內進

行申報之基金；點選控管項目，查詢是否有基金之餘額單

位數呈現負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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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資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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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報價日營業日查詢(INQE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非報價日及非營業日資料。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

業－報價日營業日查詢（ INQE1）』選項，得以「總代理」、

「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年度」等查詢條件，螢

幕查詢或列印「報價日營業日查詢表」，以查詢非報價日

或非營業日資料。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以「總代理」、「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年

度」等查詢條件，查詢各基金之非報價日或非營業日資料。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資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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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基金配息日查詢(INQF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基金配息日資料。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

業－基金配息日查詢（ INQF1）』選項，得以「總代理」（可

選擇全部）、「境外基金機構」（可選擇全部）、「基金名稱」

（可選擇全部）、「配息基準日」、「除息日」等查詢條件，

螢幕查詢或列印「基金配息日查詢表」查詢基金配息日資

料。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以「總代理」、「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配

息基準日」、「除息日」等查詢條件，將基金配息資料列出。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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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期初單位數查詢（STA48）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每檔境外基金之期初單位數，包括現行透過

總代理體系下單、未透過總代理體系下單之「投資型保

單」、「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全權委託投資」。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投信投顧公會、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

業－期初單位數查詢（STA48）』選項，得以「總代理」、「境

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等查詢條件，螢幕查詢每檔基

金之期初單位數資料，包括現行透過總代理體系下單、未

透過總代理體系下單之「投資型保單」、「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全權委託投資」。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以「總代理」、「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等

查詢條件，螢幕查詢每檔基金之期初單位數資料。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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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月報專案申請查詢（SYSA8） 

(一)使用時機  

總代理人查詢專案向主管機關申請豁免申報衍生性商品

投資比率之基金。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申報內容查詢作

業－月報專案申請查詢（SYSA8）』選項，得以「總代理」、

「境外基金機構」、「專案申請基金名稱」及「申請開始月

份」等查詢條件，螢幕查詢或列印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向集

保結算所申請設定之基金。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以「總代理」、「境外基金機構」、「專案申請基金

名稱」及「申請開始月份」等查詢條件，查詢已向集保結

算所申請月報豁免之基金資料。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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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統計表查詢作業 

一、餘額統計表（ATA4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境外基金餘額統計資料。依據總代理人提供

每檔類股之期初單位數與每日申報之銷售資訊計算得出

餘額單位數，供總代理人進行核對。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作業

－餘額統計表（ATA41）』選項後，選擇「基金狀態」（全部、

已核准基金、已終止顧問基金、已終止銷售基金）、「銷售類別」

(全部、透過總代理體系、投資型保單、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全權委託投資)、「總代理人（申報義務人）」、「境外基金機構」

（可選擇全部）、「基金名稱」（可選擇全部）、「計價幣別」（可

選擇全部）、「基金類別／細項」（可選擇全部）、基金註冊地（可

選擇全部）、「投資區域／細項」（可選擇全部）等，並輸入「列

示方式」、「表格呈現方式」、「合計方式」、「資料日期」等查詢

條件，螢幕查詢或列印「餘額統計表」，查詢境外基金之基金

類股數、基金數、餘額單位數及國內投資人持有餘額等統計資

訊。 

２、依使用人員選取之各查詢條件納入餘額統計計算範圍，例如計

價幣別選取為美金後表示僅有美金計價之基金餘額將納入統

計。 

(四)作業畫面  

使用人員以「基金狀態」、「銷售類別」、「總代理人（申報

義務人）」、「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計價幣別」、

「基金類別／細項」、基金註冊地、「投資區域／細項」等

項目，並輸入「列示方式」、「表格呈現方式」、「合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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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等查詢條件，螢幕查詢基金類股數、基金數、

各基金餘額單位數及國內投資人持有餘額 (新台幣／美金 )

等統計資訊。  

（1）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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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銷售單位數統計表（ATA91）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於境外基金月報申報後，透過本作業查詢申報月

份之月報與日報申購、買回、轉入、轉出及淨申贖單位數

差異情形。  

(二)使用機構  

總代理人。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網頁左方『總代理申報資訊

作業－餘額統計表（ATA91）』選項，得以「總代理」、「境

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及「資料年月」等查詢條件，

螢幕查詢每檔基金之月報與日報申購、買回、轉入、轉出

及淨申贖單位數差異情形。  

(四)作業畫面  

１、使用人員以「總代理」、「境外基金機構」、「基金名稱」及「資

料年月」等項目，查詢每檔基金之月報與日報申購、買回、轉

入、轉出及淨申贖單位數差異情形。 

２、若有差異情形，應盡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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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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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境外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僅供參考請勿套用 ) 

境外基金總代理人資格登記申請書 (僅供參考請勿套用)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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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申請日期 :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    年    月    日  

機構代碼 

（註 1） 
 

BIC CODE 

（註 2） 
 

機構名稱  
公司 

統一編號 
 

臺網憑證識別代碼  

授權使用者代號 

（User ID） 
Ｓ□□□□□□□（S+機構代碼 5碼+流水編號 2碼） 

使用者密碼 

（Password） 

□□□□□□□□ 
（8碼之文數字組合） 

使用者 

姓名 
 

申請項目  

（註3） 

1.機 構 上 線：□首次申辦□註銷 

2.授權使用者：□新增  □註銷  □更名  □密碼遺忘重置 

3.臺 網 憑 證：□新增  □廢止      

4.其他：                                               

印鑑戳記（註4）：  

 

 

 

 

 

 

申請機構聯絡人  

部門   

電話   

集保結算所  

核章   

說明： 

註 1：機構代碼編碼方式如下： 

（1）投信公司、投顧公司、兼營投顧者，機構代碼使用「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同業公會」

之會員編號（即投信公司為 A+4 碼數字、投顧公司為 B+4 碼數字、兼營投顧為 C+4 碼數字）。 

（2）依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契約受託投資境外基金之證券經紀商，機構代碼為 K+證券商代號。 

（3）依特定金錢信託契約受託投資境外基金之信託業，機構代碼為 N+金資碼+數字‘0’。 

註 2：申請機構無 BIC Code，此欄位可不填寫。 

註 3：申請機構檢附文件如下： 

首次申辦須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例如:公司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及印鑑卡一式二份。 

註 4：申請機構於申請書簽蓋之印鑑戳記，首次申辦者，請簽蓋經濟部登記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或登記之

法人印鑑；辦理其他事項者請簽蓋留存「印鑑卡」之印鑑，如無留存印鑑卡者請簽蓋其登記於經濟

部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或其他登記之法人印鑑。 

附註：申請機構備妥相關書件後，請交至集保結算所基金暨國際部基金業務組，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363號 3樓，電話：（02）27195805，分機 407、414、163。



 

 100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境外基金總代理人資格登記申請書 
申請日期 :    年     月     日  

總 代 理 人 

公 司 名 稱  

機 構 代 碼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請 填 寫 代 理 之 境 外 基 金 資 料 於 下 列 欄 位 

基金中/英文名稱  

境外基金機構 
中/英文簡稱 

 
投資區域及 

細項 
 

基金代碼 
(Fund Code)  ISIN Code  

基金註冊地  計價幣別  
期初單位

數 
 

基金種類 

及細項 
 

公會 
核准日期 

 
公會 

核准字號 
 

異動類別 
□新增       □終止 
□清算       □合併 
□變更(               ) 

金管會 
核准日期 

 
金管會 
核准字號 

 

銷售機構名稱  
公司  

統一編號  
銷售機構代碼  

（集保結算所填寫）  

   

   

   

   

   

   

註1：總代理人新增、變更或終止境外基金總代理時，須附主管機關核准/

申報生效文件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並於本申請書印鑑戳記欄簽

蓋留存本公司「印鑑卡」之印鑑(無留存印鑑卡者請簽蓋登記於經

濟部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或其他登記之法人印鑑)。 

註 2：總代理人終止代理時由原總代理人提出申請；總代理人變更時

由新任之總代理人提出申請。 

註 3：總代理人登記之境外基金，若有委任銷售機構者，需於相

關欄位填寫銷售機構資料，俾供集保結算所設定該等銷售

機構之機構代碼；若委任之銷售機構眾多，上揭欄位不敷

填寫，得以另單黏貼或另附明細清單。 

 

印鑑戳記：  

 

 

 

 

 

 

 

 

 


